办理方式（面复）                       标记（A）

即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区第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23号

建议的答复

王慧敏代表：

您在区第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关于“关于推进电动车有序停放及安全充电”的建议，我局已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加强规划设计，从源头上治理小区电动车充电问题
要求新建或改建及我区整治老旧住宅小区，合理配建电动车充电设施，同时，将电动车充电设施配建情况纳入整体工程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范畴，从源头上解决业主入住电动车充电问题。
二、完善便民服务，开展电动车智能化充电试点

今年，我局结合区重点工作任务，将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作为局重点工作，组织各镇街采取市场化运行模式，充分借鉴2024年住宅小区充电设施建设基础上，建设电动车停放点和充电设施。

三、强化宣传引导，提高业主参与意识，排除安全隐患

一是组织全区物业服务企业制作宣传海报、温馨提示等宣传教育资料，以“我爱我家”为主题，在小区公示栏、楼梯间宣传栏等公共出入区域，加强充电桩、消防等安全知识的宣传。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及时曝光典型火灾案例和电动车安全存放、充电常识，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业主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保证小区安全。二是定期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对住宅小区进行安全检查，针对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存放电动车和乱拉线路充电问题，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报告，并协助属地街道和公安消防部门做好对飞线充电查处工作。同时要求物业企业加大巡查力度将电动车乱停放充电排查工作纳入物业服务日常工作。
四、强化管理，建立长效机制

组织各镇街（功能区）根据辖区情况，制定电动车充电桩、棚建设、安装计划，建立长效机制，结合各辖区电动车充电问题，及时征求业主意见，按计划配建充电设施设备。
五、强化监督，加大检查力度

成立督导小组，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办法加强对物业企业安全防范工作及物业服务事项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安排人员跟踪督导，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对不按要求整改的企业，将进行通报批评，纳为重点监管对象，并增加监督检查频次；情况严重及整改不到位的，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公开曝光，将有关情况纳入“山东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给予信用扣分，取消当年评先选优资格，并依法进行处罚。达到“以检查、查不足、定措施、促提高”的目的，督促企业落实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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